
浙商银行关于调整 2023年服务价格手册的公告 

 

尊敬的客户： 

根据本行业务发展和经营需要，浙商银行决定调整 2023年服务价格手册。 

一是扩大市场调节价银行卡类“挂失/挂失换卡”服务项目优惠范围。二是合并市场调节价公司类“常规电

子银行渠道转账汇款”“网上银行跨行转账汇款”服务项目。三是扩展市场调节价公司类“信用增进业务”服

务项目业务品种。四是删除市场调节价个人类“个人理财产品转让服务费”服务项目。五是其他部分服务项目

延长优惠期限等。 

本次扩大优惠范围、合并服务项目、删除服务项目等相关调整内容自 2023年 1月 1日起纳入《浙商银行服

务价格手册》执行,具体调整如下： 

  



浙商银行银行卡服务价格修订表（扩大优惠范围） 

 

 
 

 

 

 

 

 

收费标准
优惠减免幅度及

条件
收费标准

优惠减免幅度
及条件

1
1.1 挂失/挂
失换卡

10元/次。

1.金卡及私人银
行卡客户、优待
证持有者免费；
2.通过个人网上
银行或手机银行
发起的挂失换卡
客户免费。

办理商卡挂失，
以及挂失同时换
卡业务。

个人类客
户

全行
零售金融
总部

1
1.1 挂失
/挂失换
卡

10元/次
。

1.金卡及私人
银行卡客户免
费；
2.通过个人网
上银行或手机
银行发起的挂
失换卡客户免
费。

办理商卡挂
失，以及挂
失同时换卡
业务。

个人类客
户

全行
零售金融
总部

适用范围
归口管理
部门

调整后 调整前

服务价格 服务价格

编号 服务项目
业务
品种

服务内容 适用客户 适用范围
归口管理
部门

编号 服务项目 业务品种 服务内容 适用客户



浙商银行公司服务价格修订表（合并） 

 

 

 

收费标准 优惠减免幅度及条件 收费标准 优惠减免幅度及条件

网上银行/
手机银行/
银企直联
转账汇款

1.行内：免费。
2.跨行转账：
   同城：2元/笔。
   异地：1万元（含）以下，5元/笔；
   1万元～10万元（含），10元/笔；
   10万元～50万元（含），15元/笔；
   50万元～100万元（含），20元/笔；
   100万元以上，汇款金额的0.002%/
笔；加急汇款，按规定收费标准基数加收
20%；最高100元/笔。
   其中手机银行法人小额转账转账金额5
万元（含）以下的，2元/笔；转账金额5
万元以上的，10元/笔。
3.电子银行汇票业务通过网上银行办理，
其收费按照此标准收取。

1.2023.1.1-2023.12.31期间异地跨行转账优
惠50%。
2.2021.9.30-2024.9.30期间小型、微型企业
（按四部委口径）和个体工商户单笔10万元
（含）以下同城跨行汇款按收费标准9折收费
。
3.2021.9.30-2024.9.30期间小型、微型企业
（按四部委口径）和个体工商户单笔10万元
（含）以下异地跨行汇款按收费标准4.5折收
费。
5.2023.1.1-2023.12.31期间电子银行汇票业
务免收手续费。
6.2023.1.1-2023.12.31期间手机银行法人小
额转账转账免收手续费。

客户通过本行网
上银行/手机银
行/银企直联办
理的转账业务。
手机银行法人小
额转账为特定客
户法定代表人通
过本行手机银行
办理的单人转账
业务。

公司类客
户

全行 转账

1.行内：免费。
2.跨行：转账金额5万元（含）以下
的，2元/笔；转账金额5万元以上的，
10元/笔。

1.2022.1.1-2022.12.31期间免收手续
费。
2.2021.9.30-2024.9.30期间小型、微
型企业（按四部委口径）和个体工商户
免收手续费。

客户通过本
行手机银行
办理转账，
资金实时到
账。

公司类客户 全行

网上银行/
手机银行/
银企直联
代发工资

1元/笔。

行内代发：
1.2023.1.1-2023.12.31期间免收手续费。
2.2021.9.30-2024.9.30期间小型、微型企业
（按四部委口径）和个体工商户免收手续费
。
跨行代发：
1.2023.1.1-2023.6.30期间免收手续费。

客户通过本行网
上银行/手机银
行/银企直联办
理的员工工资代
发业务。

公司类客
户

全行
网银代发

工资
1元/笔；或按工资发放金额的0.1%收
取。

1.2022.1.1-2022.12.31期间免收手续
费。
2.2021.9.30-2024.9.30期间小型、微
型企业（按四部委口径）和个体工商户
免收手续费。

客户通过本
行网上银行
办理员工工
资代发业务
。

在本行开立
基本结算账
户或代发工
资内部户的
企业网银客

户

全行

网上银行/
手机银行
报销类转

账

1.行内转账：免费。
2.跨行转账：同城2元/笔；异地转账金额
1万元（含）以下的，5元/笔；1万元～5
万元（含）的，10元/笔。

1.2023.1.1-2023.12.31期间异地跨行转账手
续费优惠50%。
2.2021.9.30-2024.9.30期间小型、微型企业
（按四部委口径）和个体工商户单笔10万元
（含）以下，同城跨行按收费标准9折收费，
异地跨行转账手续费按收费标准4.5折收费。

客户通过本行网
上银行/手机银
行办理单位员工
的报销类业务。

公司类客
户

全行
企业网银
报销类转

账

1.行内转账：免费。
2.跨行转账：同城2元/笔；异地转账
金额1万元（含）以下的，5元/笔；1
万元～5万元（含）的，10元/笔。

1.2022.1.1-2022.12.31期间异地跨行
转账手续费优惠50%。
2.2021.9.30-2024.9.30期间小型、微
型企业（按四部委口径）和个体工商户
单笔10万元（含）以下，同城跨行按收
费标准9折收费，异地跨行转账手续费
按收费标准4.5折收费。

客户通过本
行网上银行
办理单位员
工的报销类
业务。

在本行开立
基本结算账
户的企业网

银客户

全行

5.5 网上
银行跨行
转账汇款

1.同城：2元/笔。
2.异地：1万元（含）以下，5元/笔；
   1万元～10万元（含），10元/笔；
   10万元～50万元（含），15元/
笔；
   50万元～100万元（含），20元/
笔；
   100万元以上，汇款金额的0.002%/
笔；加急汇款，按规定收费标准基数
加收20%；最高100元/笔。
   3.电子银行汇票业务通过网上银行
办理，其收费按照此标准收取。
   4.银企直联跨行转账，其收费按照
此标准收取。

1.2022.1.1-2022.12.31期间异地跨行
转账优惠50%。
2.2022.1.1-2022.6.30期间电子银行汇
票业务免收手续费。
3.2021.9.30-2024.9.30期间小型、微
型企业（按四部委口径）和个体工商户
单笔10万元（含）以下同城跨行汇款按
收费标准9折收费。
4.2021.9.30-2024.9.30期间小型、微
型企业（按四部委口径）和个体工商户
单笔10万元（含）以下异地跨行汇款按
收费标准4.5折收费。

客户通过本
行网上银行
向行外账户
转账，资金
当日到账。

公司类客户 全行

服务项目

5.4常规
电子银行
渠道转账

汇款

业务品种 服务内容

55

服务项目

5.4电子
银行渠道
转账汇款

业务品种 服务内容

调整后 调整前

服务价格 服务价格

编号 适用客户 适用范围 适用客户 适用范围



浙商银行个人服务价格删除表 

 

 

 

 

 

 

 

 

 

 

 

 

收费标准 优惠减免幅度及条件

20
6.3个人理财产
品转让服务费

按笔收费，按成交金
额的0.1%向理财产品
出让人收取；最高100
元/笔。

2022.1.1-2022.12.31期间免收手
续费。

已购买本行理财产品的个人客户，通过本行
财市场将符合条件的理财产品出让给其他理
财客户，本行为出让人和受让人双方提供信
息中介服务。

个人类客户

编号
服务价格

服务项目 业务品种 服务内容 适用客户



本次扩展业务品种相关调整内容须公示三个月，自 2023 年 4 月 1 日起纳入《浙商银行服务价格手册》执

行。具体调整如下： 

浙商银行公司服务价格修订表（扩展业务品种） 

 

 

 

 

 

 

收费标准
优惠减免幅度及

条件
收费标准

优惠减免
幅度及条

件

95
8.13信用增
进业务

信用风险缓
释工具业务

与客户协商确
定。

本行作为信用保护
卖方，通过对标的
债务提供信用风险
缓释工具，为信用
保护买方提供信用
保护的服务。

公司类客
户、金融
机构类客
户等

全行
投资银行
总部、国
际业务部

95
8.13信用
增进业务

信用风险
缓释工具
创设业务

与客户协
商确定。

本行作为信
用保护卖
方，通过对
标的债务创
设信用风险
缓释工具，
为信用保护
买方提供信
用保护的服
务。

公司类客
户、金融
机构类客
户等

全行
投资银行
总部

适用客户 适用范围
归口管理
部门

调整后 调整前

服务价格 服务价格

编号 服务项目 业务品种 服务内容 适用客户 适用范围
归口管理
部门

编号 服务项目 业务品种 服务内容



其他调整详见浙商银行服务价格手册。 

    详询 95527或本行各营业网点。 

特此公告。  

                                                          

                                                             浙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2022年 12月 29日 


